阜阳理工学院
普通本科学生赴境内外高校交流学习课程学分认定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年级
	
	学院、专业
	

	学号
	
	交流学校、专业
	
	联系方式
	

	修读交流学校
课程
	课程类别
	学分
	成绩
	阜阳理工学院
课程
	课程类别
	学分
	置换成绩
	学院意见

	
	
	
	
	
	
	
	
	

	　
	　
	
	
	　
	　
	
	
	　

	　
	　
	
	
	　
	　
	
	
	　

	
	
	
	
	
	
	
	
	

	　
	　
	
	
	　
	　
	
	
	　

	　
	　
	
	
	　
	　
	
	
	　

	本人将于        年     月至        年      月校际交流到              大学学习，修读该校以上课程，并申请学分认定。
申请人签字：
年   月   日

	该生在交流学校修读的上述课程中，        门课程可认定、置换为阜阳理工学院相应课程，并获得学分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级学院院长签字：          （二级学院公章）
年   月   日

	该生在交流学校修读的上述课程中，        门课程可认定、置换为阜阳理工学院相应课程，并获得学分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学校校长签字：          （学校公章）
年   月   日

	教务处审批意见：
负责人：       （教务处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
1.本表所填课程需与交流生学习方案规定课程一致。
2.此表一式三份，教务处、二级学院、学生各留存一份。附学生交流学习成绩单一份。

